ZC20260009  长宁区绿化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服务竞争性磋商项目  需求文件

长宁区绿化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招标需求
一、项目概况
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和信息化网络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现有系统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绿化养护相关要求，在2018年建成的长宁区绿化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基础上，依托物联网、互联网、GIS等相关技术，按照XC要求对现有的绿化地图、养护管理、巡查管理、古树名木、成果管理和数据应用等功能进行功能重构，根据长宁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现有业务科室工作职能构建功能目录，同时完成部分场所视频数据集成接入，完成与上海绿化养护管理信息系统、上海市林长制数字化系统的数据对接，完成区“一网统管”中绿化分屏的建设。以期有效解决目前公共绿地失管失养问题，进一步提高绿化行业养护工作的长效管理水平，科学地对整体现状进行事中事后监控并及时做出相应的管理决策。
同时围绕国家智慧城市战略与上海市数字化转型要求，构建"智能感知-全域协同-安全可控"的现代化公园治理体系。

建设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月

建设地点：上海市

预算金额：1717980元

最高限价：1717980元

组织形式：集中采购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二、建设规模
系统升级改造完成后，将实现市、区、养护公司三级管理，实现全区全量绿化数据上网，实时上传养护记录和下发整改单，实现绿化养护巡查闭环管理；系统将建设成为搭建在GIS软件平台基础上、结合了GPS技术和RS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系统；本系统同时结合AI算法，搭建覆盖公园及公共绿地视频汇聚平台。
按规划指标参数要求，完成项目成效目标，具体规划指标参数如下表所示：

	规划指标参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通用指标
	产出数量
	软件开发完成率
	100%

	
	
	产出质量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稳定性
	≥99%

	
	
	
	软件测试
	通过

	
	
	
	密码测评
	通过

	
	
	
	安全测评
	通过

	
	
	安全事件
	数据安全事件发生次数
	0次

	
	
	产出时效
	项目建设周期
	12个月

	
	
	共性平台
	整合对接系统数量
	≥2个

	
	
	用户使用数量
	　
	≥100人

	
	业务指标
	产出质量
	系统并发数
	50

	
	
	
	支持同时在线人数
	50

	
	
	
	一般查询响应时间
	≤5秒

	
	
	
	系统登录响应时间
	≤5秒


三、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在长宁区绿化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已有的数据基础上，完成部分模块的XC改造，同时新建部分业务功能模块，并与外部系统对接。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3.1 XC改造
完成原有系统中的绿化地图、养护管理、巡查管理、古树名木、成果管理、数据应用功能的XC改造。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1
	首页
	　
	XC改造

	2
	绿化地图
	行道树
	XC改造

	3
	
	绿地
	XC改造

	4
	
	公园
	XC改造

	5
	
	林荫道
	XC改造

	6
	
	古树名木
	XC改造

	7
	
	立体绿化
	XC改造

	8
	养护管理
	当前养护
	XC改造

	9
	
	养护地图
	XC改造

	10
	
	周计划
	XC改造

	11
	
	养护台账
	XC改造

	12
	巡查管理
	当前巡查
	XC改造

	13
	
	整改单
	XC改造

	14
	
	反馈单
	XC改造

	15
	
	延期单
	XC改造

	16
	
	巡查台账
	XC改造

	17
	
	问题库
	XC改造

	18
	古树名木
	古树名木台账
	XC改造

	19
	成果管理
	绿地
	XC改造

	20
	
	公园
	XC改造

	21
	
	行道树
	XC改造

	22
	
	行道树点状
	XC改造

	23
	
	立体绿化
	XC改造

	24
	
	林荫道
	XC改造

	25
	数据应用
	数据查询
	XC改造

	26
	
	数据报表
	XC改造

	27
	系统权限管理
	用户管理
	XC改造

	28
	
	养护公司管理
	XC改造

	29
	
	操作日志
	XC改造

	30
	
	问题类型
	XC改造


3.2 功能新建
对现有的地图底图样式进行更换。新建行道树冬修/剥芽管理、防汛防台管理、古树名木养护/巡查管理、古树名木生长势数据管理、社会附属绿地数据管理、巡林管理和监理工作管理。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细目

	1
	绿化地图
	社会附属绿地地图
	/

	2
	
	特色道路地图
	

	3
	
	巡林地图
	

	4
	
	监理轨迹
	

	5
	
	监控地图
	

	6
	
	距离量算
	

	7
	
	面积量算
	

	8
	
	计算交集
	

	9
	行道树管理
	冬修养护
	冬修计划

	10
	
	
	冬修台账

	11
	
	
	冬修地图

	12
	
	
	冬修总结

	13
	
	剥芽养护
	剥芽计划

	14
	
	
	剥芽台账

	15
	
	
	剥芽地图

	16
	
	
	剥芽总结

	17
	
	行道树防汛防台
	物资储备点

	18
	
	
	安全隐患排查

	19
	
	
	倒伏断枝统计

	20
	
	
	安全隐患整治

	21
	群众绿化管理
	基础数据管理
	社会附属绿地

	22
	
	
	古树生长势数据

	23
	
	古树巡查管理
	整改单

	24
	
	
	反馈单

	25
	
	
	延期单

	26
	
	
	巡查台账

	27
	
	古树养护管理
	养护记录录入

	28
	
	
	养护台账

	29
	公共绿地管理
	新改绿地
	/

	30
	公园管理
	公园养护
	/

	31
	
	公园巡查
	

	32
	巡林管理
	巡林台账
	/

	33
	
	整改单
	

	34
	
	反馈单
	

	35
	监理管理
	监理计划
	/

	36
	
	巡视台账
	

	37
	
	工作统计
	

	38
	物联管理
	设备管理
	/

	39
	
	实时视频
	

	40
	
	筛选查询
	

	41
	移动端
	公园养护
	公园养护

	42
	
	监理巡查
	监理巡查

	43
	
	巡林管理
	/

	44
	
	冬修登记
	行道树冬修登记

	45
	
	剥芽登记
	行道树剥芽登记

	46
	
	古树巡查
	古树巡查管理

	47
	
	古树养护
	古树养护管理

	48
	
	绿化地图
	移动版绿化地图

	49
	一网统管绿化分屏
	静态数据
	/

	50
	
	地图
	

	51
	
	动态体征
	

	52
	
	绿化养护板块
	

	53
	
	绿化工单板块
	


3.3 外部系统对接
对接上海绿化养护管理信息系统、上海林长制数字化平台和视频中台，完成业务数据推送，包括冬修、剥芽计划数据和打卡数据，绿地、公园和行道树的巡查反馈数据，古树名木养护、巡查数据，巡林信息等。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内容

	1
	系统对接
	上海林长制数字化平台
	巡林信息、巡林事件反馈

	2
	
	上海绿化养护管理信息系统
	冬修、剥芽计划数据和打卡数据，绿地、公园和行道树的巡查反馈数据，古树名木养护、巡查数据


3.4 视频数据接入汇聚及平台服务
视频汇聚平台主要包括视频管理、视频运维、平台国联对接、客户端应用等功能，每个公园及公共绿地提供1路50M-100M的专网线路，通过MPLS VPN安全接入到长宁区政务云互联网区，汇聚到区绿化市容视频汇聚管理平台统一纳管。本项目包含视频汇聚管理后台功能及1年网络信息服务费。
四、项目技术要求

4.1 系统性能要求
支持本系统同时在线用户数不少于50人。系统并发数为50个。

系统设计应充分考虑人性化要求；打开初始地图窗口响应时间小于15秒；一般地图操作响应时间小于5秒；简单查询分析响应时间小于5秒；复杂的统计分析响应时间小于8秒。

简单事务处理≤2秒；复杂事务处理≤6秒，各类报表形成时间：≤5分钟。

互联网访问指标：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在6秒以内。

登录要求响应时间在6秒以内。

业务处理（每秒请求数）≥4次/秒。
4.2 系统运行环境要求

系统部署于政务云平台指定资源环境，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信息技术应用创新（XC）工程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开展全流程系统开发工作。

本平台主要物联感知设备是视频感知设备，目前公园绿地视频图像存储于本地NVR。公园无互联网出口，无法直接访问互联网资源。
	用途
	CPU
	内存（GB）
	数据盘（GB）
	操作系统
	中间件或数据库
	部署域

	数据库服务器
	8
	16
	250
	麒麟
	达梦
	政务外网区

	应用服务器
	8
	16
	250
	麒麟
	
	互联网区

	应用服务器
	8
	16
	500
	麒麟
	东方通
	政务外网区


4.3 系统安全要求

本项目部署于长宁区电子政务云，总体安全等级需要达到等保二级的要求。
4.4 上链工作要求

本项目需配合2026年长宁区政务信息系统的“上链”工作要求并进行系统改造。根据区块链上链接口标准，相关系统应完成数据目录、用户身份、行为日志等数据上链改造。
4.5 技术栈要求
后端：Java
前端：Vue3+element

数据库：达梦或其他国产数据库
中间件：东方通或其他国产中间件

五、项目实施要求

5.1 实施周期要求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10个月，其中包括系统数据采集和系统应用开发6个月，系统试运行3个月，系统验收1个月。中标单位在签署合同后必须确保在承诺工期内完成采购内容。投标人在中标后，应认真组织好技术及管理队伍，做好工作计划并提出长期维护、服务以及今后技术支持的措施、计划和承诺。项目实施周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5.2 专业性要求
本项目需要接入公共绿地、公园、行道树的空间矢量数据，因此投标人需要具备测绘专业能力、空间坐标系统转换能力和软件开发能力，投标人需要拥有省级以上的规资部门颁发的乙级以上的《测绘资质证书》。
5.3 文档要求
必须高度重视对过程的管理控制，高度重视对各类文档的管理，必须建立中间环节和文档的内部测试审核制度。在整个项目期间，中标人在各类故障的排除工作中，记录故障情况，分析故障原因，制定科学、合理、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形成文档；同时提交政务信息化要求的全套验收文档，包括需求规格说明书、概要设计说明书、详细设计说明书、系统维护手册、用户手册、系统测试方案、系统测试报告，以及所有与用户、设备等相关联的说明、表格资料文档，并有责任帮助整理、装订、归档。
5.4 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应充分体现投标人在项目管理方面的经验和能力以及对该项目管理的设想和具体方法，以下内容必须涉及：项目组成员除基本信息外，必须说明专业背景，相关资质和专长。
六、项目团队人员要求

6.1 技术保障力量

供应商须具有稳定的在职技术保障力量，能够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援或服务。供应商的相关服务人员需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并提供项目人员最近一季度依法缴纳社保费的证明。

6.2 项目服务团队人员要求
应针对本项目提供不少于10人的项目服务团队（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产品经理、研发工程师等），具体要求如下（需提供最近一季度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保费的证明）：

	角色
	主要职责
	人员数量
	人员要求
	驻场要求

	项目经理
	负责项目沟通管理；组织并推进项目进度；把控项目质量；项目安全管理等。
	1
	计算机、测绘、地理信息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15年以上工作经验。
	不驻场

	技术负责人
	负责项目整体技术路线的把控。
	1
	计算机、地信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10年以上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经验。
	不驻场

	产品经理
	负责项目需求评估与产品设计。
	1
	计算机、地信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调研驻场

	研发工程师
	负责软件具体开发。
	7
	本科及以上学历，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不驻场


七、售后服务

本项目自正式验收合格之日起，须提供 1 年系统整体质量保证期服务（质量保证期内需提供免费的故障处理与系统维护服务）。如质量保证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作无效投标处理。提供5×8小时服务响应，一般故障响应时间为4小时，1-3个工作日内解决；重大故障响应时间为1小时，24小时内解决问题，否则必须对由于故障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八、其他要求
8.1 深化设计要求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要求进行系统的深化设计，提供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系统各子模块功能无法一一列出，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根据实际需求调研后对各子模块功能进行增加及修改，此类费用投标人应计入本次报价，今后采购人不再予以支付。
8.2 项目测试要求

在系统完成后，中标单位应组织并完成测试、验收和上线工作并签署验收报告。项目测试包括三个方面：软件功能测试、安全测试、密码测试。投标人必须制定软件测试计划、软件测试说明、软件测试记录、软件测试报告，及时修正软件测试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8.3 项目验收要求
项目全部建设内容，已按长宁区数据局预算审核文件中的批复功能全部建成，能满足运行的需要；
试运行无重大缺陷、无重大故障且试运行期间产生的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
完成软件测试，并提供软件测试报告；
完成安全测评，并提供安全测评报告；
完成密码测评，并提供密测报告；

完成数据上链。
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按照相应方案组织验收。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8.4 项目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投标人必须对以上全部采购内容及相关服务进行报价，请各投标人考虑采购文件要求综合报价，报价中应包含原系统XC改造费用、系统新增功能开发费用、第三方系统对接、视频数据接入及运行1年的网络费用，并将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所有费用全部计入投标报价，采购人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
8.5 合同签署
中标单位与采购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按相关规定进行验收管理和支付相应合同价款，中标单位有义务参加并协助采购人验收，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合格证明等文件或材料，并对自己生产或销售的货物质量或提供的服务负责。
8.6 违约处理
如中标供应商实际供货产品与投标产品不一致，送货服务承诺无法完成，产品质量、服务被使用方有效投诉，经查实中标供应商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将按规定进行相应记载和处理，同时保留向市、区政府采购管理机构通报的权利。
九、资金支付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的总价 50%；平台建设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的总价 20%。

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合同履约：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